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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80_83_E5_86_B2_E5_c36_50749.htm 一、犯罪预备 第二十二

条 为了犯罪，准备工具、制造条件的，是犯罪预备。 对于预

备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一

）主观上具有为了犯罪的目的。 （二）客观上有犯罪预备行

为。 准备工具，即准备实行犯罪的工具。 制造条件，是指除

准备工具以外的一切为实行犯罪的预备行为。 常见的制造条

件行为有： 1.练习犯罪的手段或演练犯罪技能； 2.犯罪前的

调查，如踩点； 3.排除实行犯罪的障碍，如行为人抢银行；

4.勾引共犯或商定犯罪计划（犯罪共谋），其中也包括为了

实施某种犯罪而组织犯罪集团，这种组织、参加犯罪集团的

行为也是犯罪的一个预备行为，比如说，为了盗窃和抢劫而

勾结共犯或者组织犯罪集团就是盗窃、抢劫的预备行为。但

是，如果行为人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组织、黑社会性

质的组织的，属于实行行为。因为这两种犯罪集团是刑法分

则直接禁止的犯罪行为。 5.跟踪、埋伏等候、尾随作案目标

。 （三）停止的原因：是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没有能够“

着手” 犯罪预备与犯意表示的区别 1.主要是看有没有实际的

犯罪准备行为。如果行为人流露出某种犯罪的意思，这本身

不是行为，不能认为是犯罪预备。 2.刑罚惩罚的是犯罪行为

，而不能惩罚思想。 3.刑法不惩罚思想，但并不等于通过语

言、文字的形式表现出来的都仅仅是思想或犯意流露，而不

是行为。 预备犯的刑事责任，对于预备犯，可以比照既遂犯

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二、犯罪未遂 犯罪未遂的成



立要件 第二十三条 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

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

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犯罪未遂有以下三个要件。这三

个要件也是犯罪未遂与犯罪预备、犯罪中止、犯罪既遂相区

别的根本标志。 （一）已经“着手”实行犯罪 所谓已“着手

”实行犯罪，是指开始了刑法分则所规定的具体犯罪的实行

行为。着手是实行行为的开始，也是犯罪预备与犯罪未遂相

区别根本标志。 犯罪未遂与犯罪预备的区别 犯罪未遂与犯罪

预备都属于犯罪的未完成形态，即都没有既遂，二者都是由

于意志以外的原因没有既遂。区别的标志是是否“着手”实

行行为。预备是进行了犯罪准备，但是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

而没有能够“着手”；而未遂是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

于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没有既遂。 1.以实例把握常见的预备行

为。例如入户抢劫、抢劫出租车、抢劫金融机构。 2.犯罪的

着手因罪而异。具体犯罪着手的判断取决于刑法分则的具体

规定。对抢劫罪而言，开始针对财物持有人施加暴力、胁迫

的行为是抢劫的着手；对故意杀人罪而言，开始能够剥夺他

人生命的行为是杀人的着手；对盗窃罪而言，开始秘密窃取

的行为，也就是能够取得对财物控制的行为是盗窃罪的着手

；对敲诈勒索罪而言，为索要财物开始发出威胁行为是敲诈

勒索罪的着手；对绑架罪而言，为扣押人质而开始暴力控制

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是绑架罪的着手。而在着手之前，对被

害人进行调查、了解、练习犯罪的技能、排除犯罪的障碍、

蹲点守候被害人、接近犯罪对象、勾结共犯、准备工具，等

等，均属于准备行为。如果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没有能够着手

，属于犯罪预备。 （3）判断是否着手“因场合而异”。犯



罪的方式不同或者是犯罪的场合不同，“着手”点的把握也

有所不同。 （二）犯罪未得逞 这是未遂和既遂区别的关键。

未得逞，是指没有完全实现分则条文规定的犯罪事实。如果

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没有完全实现法定的犯罪事实，属于未

遂；如果完全实现了就发展为犯罪既遂。判断既遂属于分则

问题，因为行为人是否实现了分则条文规定的全部犯罪事实

，是在分则条文中具体掌握的问题。在总则部分，从既遂与

未遂一般区分的角度讲，可以根据具体犯罪是结果犯、危险

犯，还是行为犯来分别把握。 如抢劫罪造成了轻伤以上结果

的，即便没有取得财产也是既遂。 另外，盗窃也是常见的。

如盗窃、诈骗、抢夺既未遂标准大致是相同的，都应该是控

制加失控的标准。也就是行为人要控制财物，并且财物脱离

了所有人的控制范围的。但是，盗窃具体场合的标准不太一

样，入户盗窃的情况一般而言，如果在户内被发现，都是犯

罪未遂，如果财物到手离开了户，一般而言是犯罪既遂。但

是，如果在户门口被失主发现抓获，没有脱离财物所有人控

制的范围，应该是按犯罪未遂处理。 再如，在单位中盗窃的

（属于所控制范围），如果是盗窃单位财物，没有脱离单位

控制范围，属于犯罪未遂。如，盗窃单位的保险柜。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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